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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都市開發暨更新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主要營運項目 

為有效活化本市都市土地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

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居住環境，增進公共福利，特設置「新竹

市都市開發暨更新基金」，以利推動本市土地活化。 

二、組織概況 

本基金之主管單位為都市發展處。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一)本基金係依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4目所定，凡經付出仍

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之業權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 

(二)為擴充基金收入來源，明定基金用途為加速本市土地活化再利

用，爰依據設立宗旨制定「新竹市都市開發暨更新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自治條例」。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

算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113年度)決算結果如下： 

(一)業務收入：決算數 2億 9,655萬 9千餘元較預算數 2,000萬元，

增加 2 億 7,655 萬 9 千餘元，約增 1,382.80%，主要係土地開

發許可回饋代金收入超過預期所致。 

(二)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192 萬餘元較預算數 210 萬元，增加

2,982萬餘元，約增 1,420.02%，主要係因利息收入及雜項收入

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1億 1,972萬 5千餘元較預算數 1億



2 

3,032萬 9千元，減少 1,060萬 3千餘元，約減 8.14%，主要係

依資產購置使用期間核實提列折舊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617元，預算無列數，增加 617元，係資產

報廢短絀。 

(五)前年度決算收支相抵後賸餘 2億 875萬 3千餘元，與預算短絀

數 1億 822萬 9千元相較，相差 3億 1,698萬 2千餘元。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業務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2,000萬元，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

實際數 1億 8,870萬 8千餘元較分配預算數 2,000萬元，增加

1億 6,870萬 8千餘元，約增 843.54%，主要係土地開發許可回

饋代金收入超過預期所致。 

(二)業務外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330萬元，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

實際數 484萬 8千餘元較分配預算無列數，增加 484萬 8千餘

元，主要係利息收入覈實認列。 

(三)業務成本與費用：全年度預算數 1億 2,622萬 9千元，截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實際數 1,737 萬 6 千餘元較分配預算數 4,856

萬 7千元，減少 3,119萬餘元，約減 64.22%，主要係大新竹輕

軌優先路網可行性研究尚未發包、觀光景點公園設施維護修繕

工程及原高速公路交流道特定區北側農業區開發案等多項採購

尚在辦理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全年度預算無列數，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實際

數 19萬餘元，係配合本府組織改造，辦理動產移撥至公園及觀

光區設施維護管理中心。 

(五)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止收支相抵後賸餘 1 億 7,598 萬 9 千餘

元，與分配預算短絀數 2,856萬 7千元相較，相差 2億 455萬

6千餘元。 

參、業務計畫：為利推動本市都市開發建設及更新業務等需要，依《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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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法》、《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住宅法》

以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據以擬定相關業務計畫及估算所需

經費。 

一、營運計畫 

(一)都市更新精進計畫。 

1.效益及目標：為推動本市都市更新相關業務，整合應用多元開

發方式(如整建維護、災害防範等具體方式)、結合公益設施與

適足居住權等拆遷安置措施(如包租代管、租金補貼以及社會住

宅等具體措施)、管理透明化、資訊化以及簡易便民，以減少都

市更新冗長時程、精簡都市更新程序，本計畫預算編列 600 萬

元。 

2.執行策略及方法： 

(1)委託專業團隊配合都市更新條例、住宅法等相關規定，整合本

市居住環境窳陋、公共設施等都市機能不足等社區大樓。 

(2)規劃委外辦理研擬(變更)更新地區之細部計畫、模擬評估開發

方式可行性、拆遷安置、都市再生防災等機能政策。 

(3)委託專業團隊整合本市既有、申請資料，建立檔案數化資料

庫，以網路、雲端等方式輸出(入)、再利用等申報格式，以推

動電子化管理，落實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 

(4)委託專業服務處理權利變換估價報告書技術性諮商事宜，依都

市更新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後段但書所載，「因情形特殊，經

各級主管機關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乙

事，就所有權人針對核定的權利價值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申

請，進審議核復前，由市府提供估價報告書請估價師公會協助

確認是否要進技術性諮商程序。符合「新竹市都市開發暨更新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4款(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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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房屋之重建、整建、維護所需...及其他辦理都市更新應

計入成本支出規定。 

(5)委託專業服務處理法律諮詢訴訟相關等成本支出。符合「新竹

市都市開發暨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

項第 9款其他與本基金有關之支出規定。 

(二)危老重建業務推動委外執行計畫案。 

1.效益及目標：為增強民眾對都市更新及居住建築物快速的了

解，舉辦「危老重建法令說明會」進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危老條例)及其他建管相關法令等主題內容之說

明，增進民眾對了解危老重建之本質，提高民眾參與意願，加

速都市再生效率，為民眾創造美好的都市容貌與生活品質。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以專業團隊舉辦危老條例法令說明會，針

對有意推動危老重建及有意願之民眾，說明重建的流程及相關

作業程序，本計畫預算編列 15萬元。 

(三)全市舊有國宅都市更新規劃師輔導團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1.效益及目標：為確保本市舊有建物及國宅回歸公寓大廈管理

後，多屬屋齡(況)老舊、環境景觀髒亂窳陋、生活機能不佳、

安全防災堪慮、公共設施不足，缺乏電梯及其他現代設施設備

等。透過更新再利用持續輔導運作，縮短都市更新因土地權屬、

同意比例取得造成所有權人無法取得共識等情。以為復甦都市

運作機能，改善居住生活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並能有效掌握

舊有國宅社區內都市更新狀況，適時派員輔導說明，辦理教育

諮詢，住戶調查與更新整合等程序事宜，維持更新順暢，提升

本市都市更新效率及發展。 

2.執行策略及方法：鑑於本市早期都市發展，多處環境窳陋、公

共設施(機能)明顯不足等情形，委託專業團隊配合都市更新條

例、住宅法等相關規定，受理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輔導，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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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諮詢等方式，以提高民眾更新之意願，本計畫預算編列 600

萬元。 

(四)新竹市城南地區（暨新竹國小）步行城市先期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案。 

1.效益及目標：配合輕軌及大車站的規劃，自步行空間重整、通

學廊帶設置、歷史資源整合等面向推動後站發展，建購優質且

安全舒適的步行動線及步行廊道，並以「城南地區（暨新竹國

小）為規劃範圍。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以「城南地區（暨新竹國小）

為規劃範圍，並以「竹蓮南大入口意象」及「新竹國小校園景

觀」為策略點，提出設計構想及方案，本計畫預算編列新台幣

50萬元。 

(五)新竹市城市願景館規劃費。 

1.效益及目標：本計畫擬推動「新竹市未來城市願景展示館」，

作為整合都市發展政策願景、產業科技展示、文化教育與市民

參與的創新場域。此展示館將以沉浸式體驗與情境模擬為核

心，協助市民「看見都市未來、理解現有政策、參與未來都市

規劃」，同時也作為智慧城市治理、產業鏈結與國際交流的重

要據點。 

2.執行策略及方法：將規劃新形態展覽方式，期望透過操作過程

產生共鳴，達到更好規劃效益，本計畫預算編列 48萬元。 

(六)城市規劃願景展示案。 

1.效益及目標：本計畫擬推動「城市規劃願景展示」，結合本市

整體都市發展藍圖，整合永續發展、智慧城市治理、文化產業、

觀光行銷、教育與社會服務、智慧交通等政策主題，透過實體

展示、互動體驗、多媒體呈現與專題論壇等多元科技手法，展

現本市重要施政成果與未來發展方向。藉由創新展示形式，強

化市民對政策內涵的具體理解，促進公共對話、提升政策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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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進一步鼓勵市民參與都市治理，凝聚對未來城市願景的共

同想像，全面提升本市整體競爭力與永續發展潛力。 

2.執行策略及方法：將策劃新形態展覽方式，期望透過操作過程

產生共鳴，達到更好規劃效益，本計畫預算編列 1,600萬元。 

(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輔導整合及策略規劃執行計畫。 

1.效益及目標：「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成立目的為求北臺

區域整體發展綜效及競爭力之提升，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協

助區域內各地方推動各項重大計畫或跨區域建設開發事業。成

員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及本市，主要業務推動由委員會旗下發展推動組負責，

發展推動組由各縣市都市計畫相關單位組成。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輔導北臺 8 縣市政府持續推動

「跨域整合」平臺運作機制及年度重要工作項目，強化平臺運

作之功能性，深化區域合作之共識，提供各項資訊交流與推廣

服務，確保「北臺區域合作平臺」相關事務推動之延續性，以

發揮跨域合作之綜效。115年度本市為配合參加之縣市，本計畫

預算編列 40萬元。 

(八)新竹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清查案。 

1.效益及目標：清查本市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狀況，並造冊

供民眾參閱。 

2.執行策略及方法：本案涉及資訊服務技術層面，委託專業團隊

辦理，本計畫預算編列 15萬元。 

(九)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系統案維護費用。 

1.效益及目標：維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系統並開

發都市設計審議無紙化作業。 

2.執行策略及方法：本案涉及資訊服務技術層面，委託專業團隊

辦理。 

3.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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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無紙化都市設計審議之數位化管理，實現智慧決策、數據

分析功能，提升審議過程的效率。 

(2)縮短報告書傳遞和審核時間，可即時更新和存取，提升行政效

率。 

(3)維護系統運作，配合資安檢測及弱點修補、採取修正及改善措

施。 

(4)編列標準及費用明細：本計畫預算編列 15萬元。 

(十)新竹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地形圖修測委託技術服務案。 

1.效益及目標： 

(1)修測地形地物變動區域之數值地形圖，提供相關單位作為各項

建設、規劃依據，降低決策錯誤風險。 

(2)製作高精度及高解析度之航拍正射影像。 

(3)週期性修測及資料庫建置，有助都市變遷與自然環境監測之應

用。 

(4)提供各界最新之地形圖資訊及加值應用服務。 

(5)符合市長「智慧治理」施政策略方向。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測繪業公司辦理數值地形圖修測作

業，預算編列 600 萬元，監審部分依修測案預估經費之 10％計

約 60萬元，本計畫預算共編列 660萬元。 

(十一)新竹市都市發展資訊整合平台建置及維護案。 

1.效益及目標：建置及擴充新竹市都市發展整合資訊平台 2D及 3D

圖台，整合全市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建築管理、

地政、交通運輸、災害潛勢及地形圖資於單一圖台，並提供 3D

視覺化資訊及情境模擬分析等應用功能，亦提供民眾便捷之土

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地形圖資線上查詢及即時申領服務，

落實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符合市長「智慧治理」施政策略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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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建置及維護新竹市都市發展資

訊整合平台，本計畫預算編列 136萬元。 

(十二)新竹市竹科 X計畫都市計畫變更勞務委託案。 

1.效益及目標：配合竹科 X 計畫及考量公道五路周邊未來將有工

商學術等各項投資進駐，且關埔重劃區近年人口激增，周邊學

校每年新生入學數逐年遞增，學校用地腹地不足，故將基地南

側公共設施用地納入一併檢討變更，以舒緩就學需求並解決用

地不足問題。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辦理相關都市計畫變更法定審

議程序等作業，本計畫預算編列 73萬 1千元。 

(十三)竹科 X 計畫周邊產業區整體規劃構想及出流管制規劃書勞務

委託案。 

1.效益及目標：配合竹科 X 計畫及考量公道五路周邊未來將有工

商學術等各項投資進駐，且關埔重劃區近年人口激增，周邊學

校每年新生入學數逐年遞增，學校用地腹地不足，故將基地南

側公共設施用地納入一併檢討變更，以舒緩就學需求並解決用

地不足問題。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辦理相關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所

需出流管制規劃及審議等作業，本計畫預算編列 54萬 8千元。 

(十四)新竹市都市計畫(原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北

側農業區整體開發可行性規劃暨都市計畫變更委託技術服務

案(含後續擴充及變更設計)。 

1.效益及目標：因應新竹科學園區持續擴建之外溢發展需求，配

合周邊地區重大建設計畫陸續興建，本計畫位於公道五路北側

及慈雲路兩側交通條件便捷極且具發展潛力之農業區，藉由整

體規劃策略，改善關埔地區交通堵塞、住商發展空間不足及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下降之問題，達到地區互利共生及都市永續經

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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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辦理相關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作

業，以及其所需出流管制規劃書、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地質安

全評估、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等

作業之後續擴充及變更設計，本計畫預算編列 1,200萬元。 

(十五)新竹市建築管理系統改版升級開發案。 

1.效益及目標：應資訊安全問題，原 D2K 主從架構改版為 WEB 架

構，並符合資安檢測。 

2.執行策略及方法：委託專業團隊開發建築管理系統改版升級，

並將系統進行弱點掃描及檢視作業，本計畫預算編列 585萬元。 

(十六)新竹市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 

1.效益及目標：鐵路立體化期望藉由立體連通設施將前站舊城區

商圈延伸引入後站更新地區，消弭鐵路橫貫造成的都市發展落

差，健全車站地區整體發展，活絡新竹市區整體發展。配合鐵

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計畫，完善新竹市人本環境，符合本市基

金自治條例立法意旨，辦理交通公共設施有效改善地區環境。

臺鐵縱貫線平面穿越新竹市精華區約 5.9 公里，因臺鐵路線穿

越市區造成地區分隔，前後站地區發展不一等情形仍需處理。

臺鐵於市區鐵路沿線有新竹貨運站與新竹機務段等大片土地，

爲目前全國有臺鐵路線穿越的各個都市中，鐵路用地中做為非

主要運輸使用的面積是最大的，未來鐵路若能立體化且周邊相

關鐵路用地可以騰空重新開發的情況下，將有非常大之土地開

發效益，並對新竹市區整體發展有極正面的助益。 

2.執行策略及方法：本計畫主要辦理竹市鐵路地下化可行性研究

重啟研究，包含可行性分析成果彙整、工程經費更新、台鐵營

運現況與政策需求了解、本計畫推動方向分析等內容，本計畫

預算編 315萬元。 

(十七)圖根點新建補建計畫。 

1.效益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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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護民眾土地經界、確保土地產權，以符民眾需求。 

(2)都市開發順利，提昇測量品質、建立測量精確度、確保為民服

務、奠定建設基礎。 

2.執行策略及方法： 

規劃委外辦理圖根點新補建作業，以減輕公辦補建圖根時地籍

測量人力不足之影響，提高補建、新建速率，並減少因圖根不

足而延宕處理之情事，使得土地複丈作業得以順利進行，俾利

後續各項測量之應用及管理維護。本計畫預算編列 300萬元。 

(十八)新竹市北區、香山區觀光景點、公園設施維護修繕及割草及喬

灌木綠美化等工程。 

1.效益及目標：配合改善新竹市北區、香山區都市計畫或都市更

新案周邊公園整齊美觀、設施使用安全無虞。 

2.執行策略及方法： 

(1)公廁、公園燈具、體健設施、休憩設施、一般土木工程配合新

竹市北區、香山區都市更新計畫進行之相關工程等設計及監

造。 

(2)進行新竹市北區、香山區都市更新計畫區公園內環境清潔、植

栽整理修剪維護。 

3.本案工程總預算為新台幣 2,800 萬元，包括工程款預算 2,752

萬 5 千元，工程管理費按「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工程管

理費支用要點」費率 1.73%計算為 47萬 5千元。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

益分析（當年度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表詳圖一）： 

(一)計畫目的：針對現況使用性較差之設施進行優化改善、增建。 

(二)本年度預算總額 104萬 8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04萬 8千元 

一次性項目 104萬 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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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金來源 104萬 8千元 

自有資金 104萬 8千元 

營運資金 104萬 8千元 

(四)效益分析：增進公共設施之使用效能及便利，提高工作效率。 

圖一 115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15年度預算 資金來源 115年度預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土地改良物 

機械及設備 

1,048  

138 

910 

營運資金 1,048 

 

 

合 計 1,048 合計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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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當年度收入、成本及餘絀圖表詳圖二，最近

5年收入與費用圖表詳圖三）： 

(一)本年度收入 2,330萬元。 

1.業務收入：預算數 2,000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2.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330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二)本年度支出 1億 1,886萬元。 

1.業務費用：預算數 9,587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207

萬 1千元，減少 620萬元，約減 6.07%，主要係按本年度業務需

要，核實編列計畫所需費用所致。 

2.管理及總務費用：預算數 2,298萬 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415

萬 8千元，減少 116萬 9千元，約減 4.84%，主要係依財產目錄

核實計算減列折舊費用所致。 

(三)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9,556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1億 292萬

9千元，減少短絀 736萬 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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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15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短絀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及短絀 115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5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業務外收入 

本期短絀 

20,000 

20,000 

3,300 

95,560 

業務成本與費用 

業務費用 

管理及總務費用 

 

118,860 

95,871 

22,989 

 

收入及短絀總額 118,860 成本與費用總額 11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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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最近五年收入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決算 112年度決算 113年度決算 114年度預算 115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211,266 

12,938 

224,204 

 

818,198 

59,358 

877,556 

296,559 

31,921 

328,480 

20,000 

3,300 

23,300 

20,000 

3,300 

23,300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業務外費用 

費用合計 

 

220,218 

 

220,218 

 

72,033 

32,480 

104,513 

 

119,726 

1 

119,727 

 

126,229 

 

126,229 

 

118,860 

 

118,860 

本期賸餘（短絀） 3,986 773,043 208,753 -102,929 -95,560 

註：111至 113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4 年度為法定預算數。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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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餘絀撥補之預計（當年度賸餘分配圖表及最近 5年賸餘分配圖表詳圖

四及圖五）： 

本年度短絀 9,556 萬元，全數由前期未分配賸餘彌平，另解繳公庫

淨額 3億元，未分配賸餘 7億 2,715萬 7千元。 

 

圖四 115年度賸餘分配 

單位：新臺幣千元 

按分配程序分 115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115年度預算 

填補累積短絀 95,560 留存非營業基金 822,717 

解繳公庫淨額 300,000 地方政府所得 300,000 

未分配賸餘 727,157   

合計 1,122,717 合計 1,122,717 




